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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員體格健康檢查及醫療機構指定辦法 

中華民國 106年 11月 24日交通部交航(一)字第 10698002941號令修正發

布第 4條條文及第 2條附表 

第四條  

船員體格或健康檢查經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不堪勝任工作

者，為檢查不合格： 

一、患有傳染病防治法所定傳染病尚未痊癒。 

二、經相關專科醫師鑑定，患有精神疾病。 

三、患有其他疾病。 

四、言語障礙。 

五、聽力不良。 

六、身體障礙。 

七、不能辨別紅、綠、藍三原色。但事務部門或旅客部門人

員，不在此限。 

航海人員經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力檢查為不合格： 

一、 擔任當值工作之航行員及乙級船員其視力在距離五公

尺，以萬國視力表測驗，任一眼矯正視力未達零點五。 

二、 二、擔任當值工作之輪機員及乙級船員其視力在距離

五公尺，以萬國視力表測驗，一眼矯正視力未達零點

四及兩眼合併矯正視力未達零點四。 

三、 三、非擔任當值工作之乙級船員，其視力在距離五公

尺，以萬國視力表測驗，一眼矯正視力未達零點四及

兩眼合併矯正視力未達零點四。 

四、 四、航行員、輪機員、電信人員及參加航行當值之乙

級船員，有色盲或夜盲。 

電信人員之聽力，須在離開三十公分兩耳均能聽到碼錶秒時音。 

http://motclaw.motc.gov.tw/newsdetail.aspx?LawID=H008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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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員服務規則 

中華民國 106年 11月 24日交通部交航(一)字第 10698002961號令修正發

布第 2條、第 5條、第 7條、第 8條、第 35條、第 58條、第 63條、第

74條、第 74條之 1、第 74條之 3、第 80條；增訂第 39條之 1、第 46

條之 3條文 

第二條  

本規則所稱國外擅自離船船員，指船員在國外無故棄職離船或逾

假不返者。 

第五條 

實習生之資格規定如下： 

一、航海實習生 

（一）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及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

校航海或經航政機關認可之相關系科畢業者，或依學制

應上船實習之航海或經航政機關認可之相關系科學生。 

（二）公私立高級海事職業學校航海或經航政機關認可之相關

科畢業者。 

（三）國內船員訓練機構甲級船員一、二等船副養成訓練班結

業者。 

二、輪機實習生 

  （一）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及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

校輪機或經航政機關認可之相關系科畢業者，或依學制

應上船實習之輪機或經航政機關認可之相關系科學生。 

  （二）公私立高級海事職業學校輪機或經航政機關認可之相關

科畢業者。 

  （三）國內船員訓練機構甲級船員一、二等管輪養成訓練班結

業者。 

三、電技實習生 

  （一）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及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

校輪機電技學程或經航政機關認可之相關系科畢業

者，或依學制應上船實習之輪機電技學程或經航政機關

認可之相關系科學生。 

http://motclaw.motc.gov.tw/newsdetail.aspx?LawID=H002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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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私立高級海事職業學校船舶機電或經航政機關認可之

相關科畢業者。 

  （三）國內船員訓練機構甲級船員電技員養成訓練班結業者。 

前項實習生應於受僱前依職務領有航政機關核發之船

員專業訓練合格證書，其屬依學制應上船實習之航海、

輪機、電技或經航政機關認可系科之本國籍或外國籍學

生，並應領有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課程學分證明文

件。各校航海、輪機、電技或經航政機關認可之系科，

外國籍學生上船實習之比率，不得超過該校當學年度實

習人數百分之十。 

第七條  

具有下列資格及證明文件之一者，得申請為行駛國際航線船舶或

臺灣與大陸地區直航港口間距離逾三百浬船舶乙級船員之相關

職務： 

一、 海事校院航海、輪機、電技學程或經航政機關認可之相關

系科畢（結）業，或領有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課程學分

證明文件。 

二、 高級職業學校以上航海、輪機、船舶機電或經航政機關認

可之相關系科畢（結）業，或領有修畢水手或副機匠所需

學分證明文件。 

三、 國內船員訓練機構乙級船員養成訓練班結訓合格，領有結

業證明文件。 

四、 曾任甲級船員。 

五、 國內船員訓練機構甲級船員養成訓練班結訓合格，領有結

業證明文件。 

六、 海軍退除役士官兵及其他國軍所屬海上艇隊之退除役士官

兵，具有艙面或輪機部門服務資歷二年以上。 

七、 海岸巡防機關所屬艦艇之離退職人員，具有艙面或輪機部

門服務資歷二年以上。 

八、 具有國內航線航行船舶乙級船員一年以上之資歷。 

九、 持有漁船漁航及輪機部門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十、 曾在有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之餐廳擔任廚師一年以

上，並持有證明者，或具備丙級以上餐飲技術士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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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經雇用人僱用為事務部門或旅客部門之海員，或持有該

二部門相關職務所需之船員專業訓練合格證明。 

十二、 服務於具有修理船舶設備能力之船舶修造廠或相關工廠

二年以上之技工，持有服務證明文件。 

十三、 回國定居華僑曾任國際航線船員。 

前項船員應於受僱前依職務完成專業訓練，並領有主管機關核發

之合格證書。 

第八條 

具有前條第一項各款之一或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為行駛國內

航線船舶或臺灣與大陸地區直航港口間距離三百浬以內船舶乙

級船員之相關職務： 

一、 國內船員訓練機構甲級船員養成訓練班結訓合格，領有結

業證明文件。 

二、 二、海岸巡防機關所屬艦艇之離退職人員，具有艙面或輪

機部門服務資歷一年以上。 

三、 海軍退除役士官兵及其他國軍所屬海上艇隊之退除役士官

兵，具有艙面或輪機部門服務資歷一年以上。 

四、 經航政機關核准在總噸位五百以上行駛國內航線船舶之航

海、輪機見習期滿六個月。 

五、 已退除役之陸、空軍士官學校相關科畢業。 

六、 曾任漁船普通船員資歷滿一年以上。 

七、 曾任動力小船駕駛滿二年以上並持有證明。 

前項船員應於受僱前依職務完成專業訓練，並領有航政機關核發

之合格證書。 

總噸位未滿五百船舶之艙面部門或輪機部門乙級船員，經見習轉

任後部門職務三個月以上期間，且經船長或輪機長考核合格者，

得逕予互轉部門，並以轉任後部門之最低職務僱用。 

前項船員轉任後，於總噸位未滿五百船舶之艙面或輪機部門之最

低職務年資滿一年以上者，始得任總噸位五百以上船舶職務。 

第三十五條  

當值航行員應督率有關海員操作及注意辦理下列事項： 

一、遵守航行規則，謹慎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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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遵照船長有關航行事項之指示，不得擅自更改。 

三、保持船長所定航向及航速，如遇時機急迫，得為權宜變更，

但應即時報告船長。 

四、注意天氣及海面狀況，遇突發事件，應即報告船長。 

五、夜間當值，應先簽閱夜更命令簿。 

六、負責通信聯絡，並應即報告船長。 

七、錨泊或停泊時，應注意天氣及附近海面情況。 

八、交值時，應將船舶運作情形，所受命令及其他重要事項，詳

告接替者。 

九、當值時一切有關事項應詳實記入航海日誌。 

十、其他上級主管交辦事項。 

第三十九條之一  

甲板助理員應協助處理艙面部門事務，其職責如下： 

一、於航泊時遵照船長及當值航行員之命令。 

二、船舶到港後，協助靠泊、錨泊及其他帶纜之作業。 

三、負責貨物及物料之裝卸作業。 

四、負責甲板上之各項設備與機器、屬具之清潔與保養及維修。 

第四十六條之三  

輪機助理員應協助處理輪機部門事務，其職責如下： 

一、於航泊時遵照輪機長及當值輪機員之命令。 

二、協助確認艙底水及壓艙水系統之作業。 

三、協助加油及駁油之相關作業。 

四、負責閥門與泵、吊機與吊昇設備、艙口、水密門、裝貨舷門

與相關設備、機器之運用、保養及修理。 

五、負責電氣設備之安全使用。 

第五十八條  

事務部門海員指下列各級人員： 

一、事務長、事務員。 

二、醫師、護士。 

三、餐勤長、服務員領班、服務員、大廚、二廚、廚工、洗衣工。 

四、其他屬於事務部門之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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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船得視需要報經航政機關核准，另行設立旅客部門以取代事務

部門，旅客部門海員除前項所列外，得增設專業經理、行政副理、

餐勤副理或適當調整人員編制。 

第六十三條  

船員申請船員服務手冊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一份。 

二、船員資格證明正本及影本各一份，正本繳驗後發還。 

三、國民身分證或相當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各一份，正本繳驗後

發還。 

四、最近二年內二吋半身脫帽正面照片二張。 

五、經公立醫院或教學醫院檢查合格，未逾二年有效期間之船員

體格檢查證明書。 

六、未成年者，法定代理人許可證明書。 

船員服務手冊有效期間十年，時限屆滿前，應依前項規定申請換

發。船員在船服務未返國內港口者，應於其返回國內港口後七日

內申請換發。 

第七十四條  

就讀經各級教育主管機關立案，符合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之海

事教育及海事訓練品質管理系統規範之航海、商船、航運技術、

運輸技術系航海組、輪機工程或輪機電技學程等系科組，且具正

式學籍並依各校學則規定須上船為實習生之學生，應由學校擬具

實習計畫書，明訂實習項目，檢具體格檢查表，連同學生上船實

習名冊向航政機關申領船員服務手冊。 

外國籍學生申請上船實習之資格與程序，比照本國籍學生，並應

檢具下列文件之一： 

一、外僑居留證或永久居留證。 

二、護照及一年以上居留證明文件。 

前二項以外之本國籍、外國籍實習生或見習生，應憑學歷證明、

船員養成訓練結業證明、航海人員考試及格證書或測驗合格證

明，並附體格檢查表，向當地航政機關申領船員服務手冊。 

實習生或見習生之體格檢查，適用船員體格檢查標準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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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條之一  

前條第一項實習生分為航海實習生、輪機實習生及電技實習生；

實習生上船實習期間至少一年。 

雇用人僱用實習生或見習生上船實（見）習時，雙方應簽訂船員

定期僱傭契約。 

前項定期僱傭契約，雇用人應至少按中華民國船員最低月薪資表

之實（見）習生職務規定支給薪資。 

雇用人應為實習生或見習生提供質量適當之食物、臥室、寢具、

餐具及個人安全防護用具。 

第七十四條之三  

就讀航海、輪機、輪機電技、海洋觀光相關系科或學程之學生，

上船進行少於一年之短期教學訓練，應由學校擬具訓練計畫書，

明訂訓練項目，檢具體格檢查表，連同學生上船訓練名冊向航政

機關申領船員服務手冊；其船上教學訓練期間之海勤資歷，准予

載入船員服務手冊。 

外國籍學生申請上船進行短期教學訓練之資格與程序，比照本國

籍學生，並應檢具下列文件之一： 

一、外僑居留證或永久居留證。 

二、護照及一年以上居留證明文件。 

實習生及經航政機關核准上船進行教學訓練之學生實習經歷，應

依船上訓練紀錄簿所定項目接受訓練，並經簽署海勤資歷。 

第八十條  

乙級船員晉升資格，規定如下： 

一、水手長、副水手長，由雇用人於船上具備幹練水手或舵工資

格之海員中選任之。 

二、甲板助理員，由雇用人於船上具備幹練水手或舵工資歷一年

以上，並領有甲板助理員適任證書之海員中選任之。 

三、機匠長、副機匠長、銅匠、電匠、電技匠、冷氣匠或泵匠，

由雇用人於船上具備機匠資格之海員選任之。 

四、輪機助理員，由雇用人於船上具備機匠資歷一年以上，並領

有輪機助理員適任證書之海員中選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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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雇用人僱用中華民國船員許可辦法 

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19日交通部交航(一)字第 10698003061號令修正發

布全文 12條，自發布日施行 

第一條  

本辦法依船員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外國雇用人申請僱用中華民國船員，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三條  

航政機關為辦理船員外僱及加強對外僱船員之服務，核定設立中

華民國船員外僱輔導會（以下簡稱船員外僱輔導會）協助處理船

員外僱之手續、勞資糾紛及有關協調諮詢事宜，並負責外僱船員

緊急救助基金之保管與運用。 

船員外僱輔導會由中華民國船長公會、中華海員總工會、中華民

國船舶運送業、中華民國船務代理業及航政機關等推派代表組成

之，受航政機關之監督。 

船員外僱輔導會由委員七至十五人組成，並由委員中互選一人為

主任委員，一人為副主任委員，一人為財務委員，其任期為三年，

均為無給職，主任委員連選得連任一次，其餘委員連選得連任，

委員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委員由中華民國船長公會推派一至二人、中華海員總工會推

派二至三人、中華民國船舶運送業推派一人、中華民國船務代理

業推派二至四人及航政機關指派一至五人。 

外僱船員緊急救助基金應協助解決外僱勞資糾紛，其管理要點由

船員外僱輔導會訂定之。 

船員外僱輔導會於必要時得約僱臨時人員若干人，辦理會務事

宜，其成立計畫應報請航政機關核定。 

第四條  

外國雇用人僱用中華民國船員，應委託中華民國船舶運送業、中

http://motclaw.motc.gov.tw/newsdetail.aspx?LawID=H002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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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船務代理業、公私立專科或高級職業學校以上學校或海事

相關公（工）協會為代理人辦理僱用船員事宜，並應填具申請書

及委託書檢附下列文件向航政機關登記許可後，始得僱用： 

一、船舶國籍證書影本。 

二、與中華海員總工會簽訂外僱船員特別協約或中華海員總工會

採認之相當證明文件或檢附船旗國主管機關依據海事勞工公

約簽署之海事勞工證書。 

第五條  

外國雇用人或代理人經許可僱用中華民國船員後，應簽訂僱傭契

約，並檢具下列文件報航政機關備查： 

一、船員資料名單。 

二、船員僱傭契約副本。 

第六條  

外國雇用人將僱用之船員改調他船或調用其他外國雇用人僱用

之船員時，應取得該船員之同意，重新簽訂僱傭契約，由現僱用

之外國雇用人於十五日內將新簽訂之僱傭契約併同船員資料名

單報航政機關備查。但調用前後之外國雇用人相同者，其僱用年

資不中斷。 

第七條  

外國雇用人之代理人應將所僱用中華民國船員依在船服務及在

岸儲備人數月報表（如附件三）格式於次月十日以前至航政機關

網站系統填報。 

第八條  

外僱船員或其服務之船舶發生意外事故或非常事變時，外國雇用

人或其代理人應即報告航政機關。 

第九條  

船員在國外擅自離船，外國雇用人或其代理人應即填具船員國外

擅自離船報告表報航政機關核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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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外國雇用人僱用中華民國船員，不得令其從事違反中華民國法令

及國家利益之行為。遇有中華民國政府徵召時，應即負責遣送回

國。 

第十一條  

外國雇用人或其代理人違反本辦法規定，得依船員法及其他有關

法令處分，並得定三個月以上二年以下之期間，停止受理其僱用

或接受委託僱用中華民國船員許可之申請。 

外國雇用人或其代理人違反本辦法規定，情節重大者，廢止其僱

用或接受委託僱用中華民國船員許可。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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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籍船員僱用許可及管理規則 

中華民國 107年 1月 9日交通部交航(一)字第 10698003311號令修正發布

第 11條、第 16條條文 

第十一條  

僱用外國籍船員之期限及核發外國籍船員之服務手冊有效期間

為一年，因期滿續僱或變更僱用人，得申請展延一年。 

第十六條  

外國籍船員於受僱期間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視為擅自離船船員： 

一、無故棄職離船。 

二、無故逾假不返。 

三、經辦妥有關上船手續，無故不上船服務者。 

四、其他於調派候船或送回僱傭地之期間潛逃無蹤者。 

前項擅自離船船員，應撤銷其雇主之聘僱許可及船員服務手冊，

其遣返事宜，由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營運人負責處理，並負擔遣返

費用。 

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營運人所僱用外國籍船員有第一項各款情形

之一者，應填具報告表送中華民國僱用外國籍船員輔導委員會轉

航政機關核辦，並副知中華海員總工會、內政部移民署、內政部

警政署及港口警察機關。 

 

http://motclaw.motc.gov.tw/newsdetail.aspx?LawID=H0040006

